关于做好2019年度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项目年度检查和结项工作的通知
各相关学院、部门：
2019年度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项目年度检查和结项工作现已启动，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年度检查工作安排
（一）年度检查的范围
1.2018年立项的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项目和重点项目；
2.2017年立项、未通过2018年年度检查的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项目和重点项目；
3.2018年立项且尚未结项的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基金项目和专题研究项目（以下统称“一般项目”）。
上述项目中，已完成《项目任务书》约定研究任务，相关成果经学校人文社科处初审达到结项要求的，不参加年度检查，直接按结项要求申请办理结项。
（二）年度检查的主要内容
1.各在研项目的研究进展情况；
2.阶段性研究成果完成情况；
3.已出版或发表成果的正确标注情况；
4.项目重要事项变更及经费使用情况等。
如项目研究过程中有重要事项变更，项目负责人须填报《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项目重要事项变更申请表》（附件1，以下简称《变更申请表》），经学校人文社科处审核后报省教育厅批准。对未按《项目任务书》约定进度开展研究工作、研究成果未正确标注的项目，学校将会重点加强跟踪管理、督促整改。
（三）年度检查材料的填报要求
重大项目和重点：项目负责人对照《项目任务书》，填写《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项目年度检查报告书》（附件2，以下简称《年度检查报告书》），同时将正确标注的相关研究成果原件及复印件报学校人文社科处审核。
对未完成《项目任务书》约定的阶段性研究任务，暂未达到年度检查要求的重大重点项目，可由项目负责人按《项目管理办法》有关规定提出延期参加年度检查的书面申请，经学校人文社科处审核盖章后报省教育厅批准。
年度检查材料包括：1.《年度检查报告书》《项目任务书》《变更申请表》（如有）和经盖章确认的阶段性研究成果复印件2套，所有材料按序用A4纸双面印制并装订成册；2.《年度检查报告书》电子版1份。
一般项目：项目负责人对照《项目任务书》，填写《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项目年度检查报告书》（附件2，以下简称《年度检查报告书》），同时将正确标注的相关研究成果原件及复印件报学校审核。
年度检查材料包括：1.《年度检查报告书》《变更申请表》（如有）和阶段性研究成果复印件1套，所有材料按序用A4纸双面印制并装订成册；2.《年度检查报告书》电子版1份。
二、结项工作安排
（一）结项范围
已完成《项目任务书》约定研究任务，相关成果经学校人文社科处审核，符合结项要求的项目。
（二）结项要求
重大重点项目的结项由省教育厅组织，项目负责人对照《项目任务书》，认真填写《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项目结项报告书》（附件3，以下简称《结项报告书》），同时将正确标注的研究成果原件及复印件报学校人文社科处审核，人文社科处将在通过审核成果复印件的标注处加盖部门公章予以确认，并在规定时间内将各项目结项材料报送省教育厅。
结项材料包括：1.《结项报告书》《项目任务书》《项目变更申请表》（如有）和经盖章确认的研究成果复印件2套，所有材料按序用A4纸双面印制并装订成册；2.《结项报告书》电子版1份。
一般项目的结项由学校按照《项目管理办法》和本通知的有关要求自行组织，一般项目的结项成果应达到任务书约定的成果要求方可办理结项：成果形式为系列论文的，应公开发表论文不少于3篇，其中1篇北大核心或CSSCI收录期刊论文可视同为2篇；成果形式为研究报告的，需提供不低于2万字的研究报告1篇，研究报告须有实际应用部门的采纳证明（注明采纳内容及价值），或通过不低于三名具有正高级职称的同行专家鉴定（本校专家不超过三分之一）；成果形式为专著的项目需正式出版专著1部；未正式出版的书稿、未经采纳批示的研究报告须经专家鉴定并附《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项目成果鉴定表》（附件4），方可作为项目研究最终成果申请办理结项。
结项材料包括：1.《结项报告书》《项目任务书》《项目变更申请表》（如有）和经确认的研究成果复印件1套，所有材料按序用A4纸双面印制并装订成册；2.《结项报告书》电子版1份。
（三）项目清理范围
为保证项目管理的严肃性，根据《项目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将对存在下列情形之一者，予以清理：
1.无故不按期参加年度检查，或2次参加年度检查均不合格的重大项目和重点项目；
2.截止2019年7月31日，立项期满5年、未办理过延期手续、目前仍未达到结项要求的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项目；
3.项目负责人因长期出国、工作变动或其他原因不能继续主持研究工作的项目；
4.项目负责人被举报在项目研究过程中违反科研诚信、存在学术不端行为、经查证属实的项目；
5.在研究经费使用中存在严重违规行为的项目。
省教育厅将视情对上述项目作出限期整改、停止拨付后续经费、撤项等处理。
对未通过学校初审、暂未达到结项要求且不在清理范围的项目，可由项目负责人提出书面延期结项申请，经学校人文社科处审核盖章后报省教育厅批准。
三、工作要求
请各学院于2019年12月20日之前，将通知要求的年度检查材料和年度检查项目汇总表（附件5）、重大重点项目结项材料和重大重点项目结项汇总表（附件6）、一般项目结项材料、《结项证明》（附件7）和一般项目结项汇总表（附件8）集中报送至人文社科处,《结项证明》和所有汇总表均需提交电子版和盖章纸质版各1份。
联 系 人：禹老师，联系电话：87977071
电子邮箱：skc@yz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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